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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发行人、公司、三星新材、本

公司 
指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金玺泰 指 金玺泰有限公司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本

次发行 
指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募集资金 指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 

董事会 指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信建投证券、保荐人（主承

销商）、主承销商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审计机构、验资机构、天健会

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所引用数据，如合计数与各分项数直接相加之和存在差异，或

小数点后尾数与原始数据存在差异，可能系由精确位数不同或四舍五入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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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发行人内部决策程序 

2023 年 3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3 年 4 月 7 日，发行人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4 年 3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相关授权有效期的

议案》，将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 12 个月。 

2024 年 4 月 3 日，发行人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相关授权有效期的

议案》，将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 12 个月。 

2024 年 6 月 11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募集资金规模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次募集资金规模调

整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5 年 3 月 4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

案》，将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 12 个月。 

2025 年 3 月 28 日，发行人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相关授权有效期的

议案》，将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 12 个月。 

（二）监管部门审核注册过程 

2025 年 2 月 5 日，发行人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三星新材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交易所审核意见》，本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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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3 月 1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478】号，落款日期 2025 年 3 月 12 日）。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6 年 3 月 3 日，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向金玺泰发出了缴款通知，

要求发行对象向指定账户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 

截至 2026 年 3 月 4 日，金玺泰已按要求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中信建投证券

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认购

对象缴付认购款的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6 年 3 月 6 日出具了《验证报告》

（天健验〔2026〕71 号），确认截至 2026 年 3 月 4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指

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金玺泰缴纳的认购资金人民币 576,238,898.36 元。 

2026 年 3 月 4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

不含税保荐承销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的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6 年 3 月 6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

〔2026〕70 号），确认截至 2026 年 3 月 5 日 11 时，三星新材本次共计募集资

金人民币 576,238,898.36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9,711,198.97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66,527,699.39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53,703,532.00 元，增加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512,824,167.39 元。 

（四）股份登记和托管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将尽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二、本次发行概要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中国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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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在上交所审核通过并取得中国证

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有效期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三）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

金玺泰，符合中国证监会等证券监管部门规定的不超过三十五名发行对象的规定。 

发行对象金玺泰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或自

筹资金。 

（四）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与定价方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采取定价发行方式，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23 年 3 月 23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11.04 元/股，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的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假设调整前

发行底价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股派息/现金分红为 D，调整后

发行底价为 P1，则： 

派息/现金分红：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2023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

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余额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8 元（含税）。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披露了

《三星新材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此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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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18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2022 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

毕。由于公司实施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上述定价原则，公司对本次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做出调整，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11.04 元/股

调整为 10.86 元/股。 

2024 年 5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

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1.3 元（含税）。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2 日披露了《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此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4 年 6 月

27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4 年 6 月 28 日。2023 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由于

公司实施 2023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上述定价原则，公司对本次发行股票

的发行价格做出调整，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10.86 元/股调整为

10.73 元/股。 

（五）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不超

过 54,107,109 股（含本数），且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 

根据本次发行的定价原则，发行价格确定为 10.73 元/股，发行数量为

53,703,532 股。 

（六）募集资金情况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576,238,898.36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

值税）9,711,198.97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66,527,699.39 元。 

（七）限售期 

金玺泰已针对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取得的三星新材股份的锁定期限作出如下 

承诺： 

“本公司通过协议转让获得的 14.15%三星新材股票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并登记至本公司名下之日起 18 个月内

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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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增加的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同时，金玺泰已针对通过认购三星新材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取

得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作出如下承诺： 

“本次发行完成后，金玺泰本次认购股票的锁定期为 36 个月。有关法律、 

法规对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另有要求的，从其规定。” 

针对上述承诺事项，金玺泰进一步承诺如下: 

金玺泰将在后续持有、转让三星新材股份过程中严格遵守已出具的承诺函中

针对所持三星新材股份锁定期的承诺以及《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针对三星新材股份锁定期的规定。 

（八）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三、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金玺泰，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金玺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尚岩镇206国道北金玺泰总部大楼112室 

法定代表人 金成成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2MA3RLX0952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20-03-25 

经营期限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光学玻璃制造；新型金属功能材料

销售；轻质建筑材料制造；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金属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

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建筑材料销售；密封用填料销售；新材

料技术推广服务；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技术玻璃制品

制造；技术玻璃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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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除持有山东金玺泰矿业有限公司、兰陵县金昊硅砂有限公司、国

华金泰（山东）燃气有限公司股权和三星新材股份外，无实际经

营业务 

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 金银山管理咨询有限公司100% 

获配股数（股） 53,703,532 

获配金额（元） 576,238,898.36 

锁定期限 36个月 

限售期截止日期 2029年3月（具体以发行完成后满36个月为准） 

（二）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金玺泰为公司控股股东，其参与认

购本次发行构成与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及公司内

部规定履行必要的关联交易决策、报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董事会在表决

本次发行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针对相关事项

召开专门会议进行审核并同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本次发行相关议案时，关联股

东已回避表决。 

（三）发行对象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之日，除在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中披露的交易外，发行对象金玺泰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未发生其他重大交

易情况。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发行对象资金来源 

金玺泰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情形、不存在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或

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等违规持股的情形，不存在不当利益输送的

情形。 

金玺泰用于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资金

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也不存在直接间接使用发

行人及其关联方（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除三星新材及其子公

司以外的其他企业除外）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金玺泰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除前述关系外，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金玺泰做

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的情形，不存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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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除三星新材及其子公司以外的其

他企业除外）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金玺泰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

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本次认购的股份不存在代持、信托、委托持股的情形。

同时，本次发行不存在认购资金来源于股权质押的情形。 

（五）发行对象私募备案情况 

经核查，金玺泰以其自有资金及合法自筹资金参与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

金登记备案办法》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及私募基

金管理人登记手续。 

（六）发行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保荐人（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投资

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 I、II、III 类，普

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划分为 C1、C2、C3、C4、C5。本次三

星新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等级

C3 级别以上（含 C3）的普通投资者可参与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本次发行对象金

玺泰属于普通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等级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

配。 

经核查，本次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保荐人（主承销商）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相关要求。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成 

保荐代表人： 周圣哲、钟海洋 

项目协办人： 刘世杰 

项目组其他成员： 何星廷、张铭祯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景辉街 16 号院 1 号楼泰康集团大厦 10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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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010-56052830 

传真： 010-56118200 

（二）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徐晨 

经办律师： 林琳、陈杰 

办公地址： 上海市山西北路 99 号苏河湾中心 25-28 楼 

联系电话： 021-52341668 

传真： 021-52341668 

（三）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沃巍勇 

签字注册会计师： 俞佳南、黄洪坤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 1366 号华润大厦 31F 

联系电话： 0571-88216888 

传真： 0571-88216999 

（四）验资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沃巍勇 

签字注册会计师： 徐晓峰、黄洪坤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 1366 号华润大厦 31F 

联系电话： 0571-88216888 

传真： 0571-8821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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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性质 限售期限 

1 杨敏 42,054,012 23.32%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 

2 杨阿永 34,522,488 19.14%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 

3 金玺泰有限公司 25,525,500 14.15%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 

4 李海静 3,122,132 1.73%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 

5 

浙江三星新材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 

2,757,027 1.53%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 

6 刘懂 1,816,476 1.01%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 

7 程制国 1,040,578 0.58%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 

8 

中信保诚多策略

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LOF) 

690,184 0.38%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 

9 刘艳 685,200 0.38%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 

10 

中加专精特新量

化选股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667,710 0.37%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假设以上述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的持股情况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

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测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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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性质 限售期限 

1 金玺泰有限公司 79,229,032 33.85% 53,703,532 

部分有限

售条件股

份 

36个月 

2 杨敏 42,054,012 17.97%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 

3 杨阿永 34,522,488 14.75%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 

4 李海静 3,122,132 1.33%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 

5 

浙江三星新材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 

2,757,027 1.18%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 

6 刘懂 1,816,476 0.78%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 

7 程制国 1,040,578 0.44%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 

8 

中信保诚多策略

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LOF) 

690,184 0.29%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 

9 刘艳 685,200 0.29%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 

10 

中加专精特新量

化选股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667,710 0.29%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 

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最终以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为准。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审计委员会成员和科研人员持股变

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审计委员会成员和科研人员未参与此次认

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审计委员会成员和科研人

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业务、资产及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均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导致公司主营 

业务发生变化。本次发行有助于提高公司资产规模和营运能力，增强公司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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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为公司持续成长提供有力保障。 

（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均为金玺泰，实际控制人均为金银山。因此，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对公司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对象金玺泰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金玺泰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

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本次发行新增关联交易情形。本

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

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之间新增同业竞争情形。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准和

披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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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

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

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为：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说明 

三星新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定价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向上交

所报备的《发行方案》的要求，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478 号）和发行人

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说明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

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

决议和已向上交所报备的《发行方案》的要求。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

无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及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发行对象的风险承受能

力等级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本次发行对象金玺泰用于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或合法

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也不存在

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除三

星新材及其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除外）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金玺泰为发

行人的控股股东，除前述关系外，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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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股东向金玺泰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的情形，不存在发行人

及其关联方、主要股东（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除三星新材及

其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除外）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金玺泰提供财务资助、

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三星新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定价过程、认购对象选择及发行结

果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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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

发行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合法有效；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发行股票的限售期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

足额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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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的声明 

（中介机构声明见后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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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人（主承销商）已对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签字：                 

                     刘世杰       

 

 

保荐代表人签字：                                     

                     周圣哲               钟海洋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刘乃生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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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上述内容出现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法律意见书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林  琳              陈  杰 

 

 

 

 

负责人：                  

              徐  晨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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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

本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号）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

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上述报告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

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俞佳南               黄洪坤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沃巍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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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

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号）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

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上述验资报告内容无异议，确认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                 【】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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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批复文件；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

查报告； 

（三）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出具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

告； 

（五）发行人律师出具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七）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投资者可到公司办公地查阅。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禹越镇杭海路 333 号 

电话：86-572-8370557 

传真：86-572-8469588 

三、查询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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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书》之盖章页）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